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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暨前期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次累计新增诉讼、仲裁金额236,669,336.33元。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的诉讼、 仲裁金额合计200,660,

336.33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方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36,009,000.0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汇总情况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进行统计，诉讼、仲裁涉及金额

合计236,669,336.33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19%。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

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200,660,336.33元，作为被告/被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36,009,000.00元，主

要案件及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方 被告/被申请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3）济仲裁

字号0190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建筑工程

公司

仲裁 4,679,953.90

双方协商一致，于2023年3月23日

共同申请中止审理， 被申请人已

支付全部欠款。

2

（2023）苏05民

初22号

陈清洪、陈国

华

沈伟得、苏州银港

物流有限公司、银

港物流（香港）有

限公司、上海迈林

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陈青庭

股权转让

纠纷

36,009,

000.00

2023年1月5日已由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

3

（2023）沪0115

民初69632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艺

德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田志明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6,662.60

2023年6月29日由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受理，将于2023年9月

6日开庭审理。

4

（2023）沪0115

民初69630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艺

德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田志明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44,080.11

2023年6月30日由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受理，将于2023年8月

22日开庭审理。

5

（2023）沪0115

民初69633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艺

德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田志明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6,193.98

2023年7月4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受理， 将于2023年8月4

日开庭审理。

6

（2023）沪0115

民初6489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潍坊中艺德森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1,639.40

2023年6月12日由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受理，已于2023年7月

20日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7

（2023）沪0115

民初69631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艺

德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田志明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9,771.31

2023年7月7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受理， 将于2023年9月5

日开庭审理。

8

（2023）沪0115

民初6963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艺

德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田志明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3,544.90

2023年7月10日由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受理，将于2023年8月

15日开庭审理。

9 -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潍坊中艺德森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74,012.59

2023年5月5日由潍坊市奎文区法

院受理，尚未开庭。

10

（2023）沪0112

民初3070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漳州市澳加纽贸

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47906.87

2023年6月25日由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受理， 将于2023年8月2

日开庭审理。

11

（2023）沪01民

终981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臧慧宁

劳动合同

纠纷

93,724.98

2023年7月24日由上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判决， 原告需向被告

支付补偿金差额93724.98元。

12

（2022）沪0112

民初38682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吴俊杰

劳动合同

纠纷

265,513.25

2023年6月29日由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原告需向被

告支付257,843.25元， 原告提起

上诉，尚未开庭。

13

（2023）沪01民

终581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马丹

劳动合同

纠纷

705,024.90

已于2023年6月30日终审判决，维

持一审原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4

（2023）沪01民

终581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马丹

劳动合同

纠纷

420,622.02

已于2023年6月30日终审判决，维

持一审原判， 原告需向被告支付

420,622.02元。

15

（2023）苏1282

民初4332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木里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

公司增资

纠纷

2,177,

414.00

2023年6月25日由靖江市人民法

院受理，已于2023年7月20日开庭

审理，尚未判决。

16

（2023）京0106

民初14563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案

615,525.54

将于2023年8月7日在北京市丰台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7

（2023）沪0112

民初25273号

漳州市长泰

县顺彬木业

有限公司

上海虹昌建材有

限公司,中国建筑

第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

于2023年6月30日由上海市闵行

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原

告已撤诉。

18

（2022）沪03破

637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佳虎木业有

限公司

破产清算

3,170,

962.00

2023年5月10日召开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尚未执行完毕。

19

（2023）京01破

16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中国对外建设有

限公司

破产清算

7,006,

196.50

2023年6月9日已举行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尚未执行完毕。

20

（2022）沪0112

民初34675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6,716,553.41

已于2023年5月4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1

（2023）沪0112

民初1365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102,

108.10

已于2023年6月22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2

（2023）沪0112

民初1364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850,

221.00

已于2023年6月19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3

（2023）沪0112

民初1366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169,403.76

已于2023年7月2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4

（2023）沪0112

民初1365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538,087.18

已于2023年6月21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5

（2023）沪0112

民初1365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302,628.30

已于2023年6月21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6

（2023）沪0112

民初13662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2,022,171.64

已于2023年6月24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7

（2023）沪0112

民初13660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941,

222.00

已于2023年6月23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8

（2023）沪0112

民初13652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580,

145.00

已于2023年7月1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29

（2023）沪0112

民初13653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095,733.90

已于2023年6月30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30

（2023）沪0112

民初13655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460,

338.34

已于2023年6月15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31

（2023）沪0112

民初13649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768,096.58

已于2023年6月18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32

（2023）沪0112

民初1364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956,

069.00

已于2023年6月22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33

（2023）沪0112

民初1364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956,

069.00

已于2023年6月20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34

（2023）沪0112

民初13651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利通（香港）发展

有限公司、许杰、

邹勤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941,

222.00

已于2023年6月17日一审判决，详

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新增主要诉

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 之

“案件进展” 。

其它31个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利通（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许杰、邹勤的合同纠纷案件（合计）

132,471,

518.27

已于2023年7月25日收到立案通

知，案件合并审理将于2023年8月

18日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

庭。 因尚未取得法律文书，未能确

认案件案号。

合计

236,669,

336.33

二、 本次新增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林” ）与利通(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利通” ）的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原告：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利通(香港)发展有限公司、许杰、邹勤

案件基本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迈林为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林国际” ）的全资

孙公司香港利通进口木材提供代理服务，和香港利通产生了资金及业务往来。 截至2022年12月底，上海

迈林账面尚存部分预付香港利通木材采购款和为香港利通代理进口木材业务形成的对第三方客户应收

款未结算，上述对香港利通的预付款和对第三方的应收款合计约18,087.16万元人民币。

主要诉讼请求：公司从2022年底起分次、陆续对香港利通及其管理层（也是持有裕林国际45%股权

的股东）许杰、邹勤提起诉讼，要求香港利通偿还（或结算）公司上述预付采购款及对第三方的客户应收

款承担责任，并要求许杰、邹勤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进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迈林针对上述欠款共计对香港利通、许杰、邹勤提起46项诉讼。

其中15项案件已判决，涉及金额合计约4,840.01万元，判决结果为部分支持公司诉求，即判令香港利通支

付欠款及同期利息，但驳回公司要求许杰、邹勤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另有31项案件涉

及金额合计约13,247.15万元，该部分案件已于2023年7月25日收到立案通知，案件合并审理将于2023年

8月18日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 因尚未取得法律文书，未能确认案件案号。

2、陈清洪、陈国华与沈伟得、苏州银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港物流” ）、银港物流（香港）有

限公司、上海迈林、陈青庭的股权转让纠纷案

原告：陈清洪、陈国华

被告：沈伟得、苏州银港物流有限公司、银港物流（香港）有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陈

青庭

案件基本情况：2017年11月上海迈林和江阴加德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加德” ）、银港物流

签订协议，江阴加德以银港物流持有的土地抵偿其欠上海迈林的贸易代垫款，土地抵偿以转让银港物流

在香港的母公司股权的形式实现，三方按照协议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现两原告以前述登记手续存在瑕

疵为由，要求撤销前述抵偿协议并要求被告赔偿相关损失。

主要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判决两原告与五被告之间签订《协议》依法解除。

2） 请求法院判决除陈青庭以外的其他四被告将银港物流（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合计人民

币9000元价格转让给两被告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 请求法院判决除陈青庭以外的其他四被告向两原告赔偿自2015年3月6日起暂至2022年12月1

日的案涉土地及厂房的损失暂计3600万元。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沈伟得及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银港物流、银港物流（香港）有限公

司的全部证件及印件移交给两原告。

案件进展：本案已于2023年1月5日由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三、前期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前期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涉及金额合计623,393,219.26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45.29%。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614,509,245.57元，作为被告/被

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8,883,973.69元，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及2023年4月29日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 主要案件及进

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方 被告/被申请方

案件类

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0）沪0122

民初24044号 、

（2020）沪0122

执11443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黎泓木业

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290,

000.00

已被移送至东莞法院审理， 尚未立

案。

2

（2021）沪7101

破申134号、

（2021）沪7101

破104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致衡贸易有

限公司

申请破

产清算

5,379,

784.52

2022年3月10日破产开庭，破产清算

审理中。

3

（2023）鲁1103

破3号（2023）

鲁1103破申2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景松贸易有

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2,501,

426.65

2023年5年26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

区人民法院已受理破产申请。

4

（2021）沪0104

民初32078号

上海万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国数源（北京）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赵君

买卖合

同纠纷

1,244,

863.63

原案件撤诉， 已转为新的诉调案件，

尚未立案。

5

（2021）苏0509

民初12229号

苏州言必通贸

易有限公司

江苏万林木材产

业园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虹昌建材有

限公司，苏州慈

俭贸易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1,000,

000.00

无进展。

6

（2022）沪0115

民初10653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发辉木业发

展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5,677,

632.82

2022年3月1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于2022年4月14

日二次开庭。

7

（2022）苏12民

初57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万

林木材产业园

有限公司

山东省微山湖大

运煤焦炭销售有

限公司、陈玉芳、

朱思利

合同纠

纷

319,942,

966.81

2022年3月29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受理， 于2022年9月1日开庭

审理，已于2023年6月25日进行第六

次开庭。

8

（2022）鄂0112

民初1113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568,640.62

已于2023年2月20日一审判决，被告

已支付全部欠款。

9

（2022）鄂0112

民初1112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330,648.05

已于2023年2月20日一审判决，被告

已支付全部欠款。

10

(2023)鄂01民终

8184�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73,

067.69

2023年5月19日终审判决，被告已支

付全部欠款。

11

（2022）粤0106

民初10579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

司,中建铁路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37,691.04

2023年2月27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诉求，公司提起上诉，将于2023年8

月30日， 将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

二审开庭，尚未判决。

12

（2022）粤0106

民初10581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36,711.05

2023年2月27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诉求，公司提起上诉，将于2023年8

月30日， 将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

二审开庭，尚未判决。

13

（2022）粤0106

民初10580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98,456.70

2023年2月27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诉求，公司提起上诉，将于2023年8

月30日， 将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

二审开庭，尚未判决。

14

（2022）京0106

民初7769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

招标投

标买卖

合同纠

纷

69,285.37

已达成和解，和解金额59,285.37元，

被告已全额支付货款。

15

（2022）京0106

民初7770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

招标投

标买卖

合同纠

纷

3,210,

412.58

法院已强制执行回款，本案已全额清

款。

16

（2022）豫0194

民初4315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722,769.36 已调解，欠款已结清。

17

（2022）豫0194

民初4310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427,

664.49

已调解，欠款已结清。

18

（2022）豫0194

民初4316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344,029.25 已调解，欠款已结清。

19

（2022）粤0304

民初16496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7,393,

068.53

已调解，欠款已结清。

20

（2022）粤0106

民初15338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4,226,

765.07

已撤诉，欠款已结清。

21

（2022）粤0106

民初5326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374,

379.80

已撤诉，欠款已结清。

22

（2021）京0106

民初36031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3,121,

470.04

已撤诉，欠款已结清。

23

（2022）沪0115

民诉前调17459

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6,978,

894.02

已撤诉。

24

（2022）鲁0212

民初298号

上海万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5,813,

590.96

已调解，欠款已结清。

25

（2022）沪0112

民初13116号

漳浦县跃森工

贸有限公司

上海虹昌建材有

限公司、江苏万

林木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中国建

筑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3,000,

000.00

2023年2月17日二审判决，判被告向

原告支付3,000,000.00元票据金额

及当期利息。

26

（2022）豫0105

诉前调确325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992,

971.49

法院已强制执行回款，本案已全额清

款。

27

（2022）粤0106

民初15147号

北京中能盛业

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万林产业园、上

海虹昌建材有限

公司、苏州慈俭

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林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500,000.00

2023年5月29日一审判决，支持原告

诉讼请求，公司已提起上诉，尚未判

决。

28

（2022）粤0304

民初6882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431,

146.11

已于2022年11月30日一审判决，被

告已支付全部欠款。

29

（2022）粤0304

民初6768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376,

605.05

已于2022年9月30日一审判决，被告

已支付全部欠款。

30

（2022）沪0106

民初11825号

无锡市城发商

业保理有限公

司

上海禾萃环保材

料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二工程

局有限公司,江

苏万林现代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200,185.00

已于2022年8月22日一审判决，中建

二局已向原告支付款项。

31

（2022）沪0112

民初9094号

上海标斌实业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万林木材产

业园有限公司、

合肥粤泰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虹昌建

材有限公司、六

安市叶集区双成

木叶有限公司、

杨中双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3,150,

000.00

已撤诉。

32

（2022）苏1282

民初3550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木里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葛

张锋、翁方进

民间借

贷合同

纠纷

2,378,

824.80

2023年1月4日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33

（2022）沪0112

民诉前调33777

号、（2022）沪

0112民初32778

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梵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王

建华、顾睿臻

进口代

理合同

纠纷

42,529,

803.98

2023年5月25日第一次开庭，涉案金

额由32,027,736.91元增至42,529,

803.98元，尚未判决。

34

2022沪0112民

初32812号

上海森都建材

有限公司

上海迈林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30,800.00

2023年3月7日一审判决支持原告诉

求， 被告已于2023年6月8日提起上

诉，尚未开庭。

35

(2022)苏0585民

初5574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太仓汇洪建材有

限公司、陈青庭

分期付

款买卖

合同纠

纷

65,090,

000.00

已于2023年2月28日一审判决，被告

应向原告支付欠款 58,757,232.33�

元及同期利息，款项尚未支付。

36

（2022）苏01民

初84号

江苏和其盛木

业有限公司

南京钟山国际高

尔夫置业有限公

司、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江

苏万林木材产业

园有限公司、上

海西前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888,255.85

已于2023年5月17日第一次开庭，尚

未判决。

37

（2022）沪01民

初80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黄保忠

损害公

司利益

责任纠

纷

100,000,

000.00

已撤诉。

38

(2022)苏0192�民

初12775�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二局第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169,

304.02

已达成和解，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欠款

1,200,000.00�元， 剩余款项尚未支

付。

39

(2022)鲁0212�民

初10803�号

上海万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895,

788.86

已达成和解，款项尚未结清。

40

2022诉01民初

2890号

顾文彬

江苏万林现代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虚

假陈诉

责任纠

纷

114,732.84

2023年1月17日，公司已向法院提交

答辩意见，尚未判决。

41

（2021）鲁0212

民初11360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5,298,

897.13

法院已强制执行回款2,000,000.00

元，尚未执行完毕。

42

（2022）津0116

民初4111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建二局第四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386,

866.39

已调解，被告已支付全部欠款。

43

（2022）沪仲裁

字第4572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

司

仲裁 80,531.20 已受理。

44

（2022）武仲受

字第000004475

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仲裁

1,714,

287.49

已仲裁调解，被告已支付全部欠款。

合计

623,393,

219.26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信息披露

2023/7/28

星期五

B05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720� � � �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23-041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祁连山” 、“公司” 、“上市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日在拉萨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参加现场表决的董事8名，董事

刘燕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脱利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以其持有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 或“置出资产” ）

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建” ）所持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规

院” ）100%股权、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公院” ）100%股权、中交第二公路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公院” ）100%股权及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城

乡” ）所持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院” ）100%股权、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院” ）100%股权和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源院” ，与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西南院、东北院合称为“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合称“拟置入资产”

或“置入资产” ）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由祁连山以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中国交建、中国城乡（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购买（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与“本

次重大资产置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合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

根据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26号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由于本次交易相关申报

文件中财务数据及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限，为保持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审查期间财务数据

及评估报告的有效性，公司协调各中介机构开展了加期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以2023年3月31

日为财务数据基准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23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资产评估报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已经届满，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公司聘请的相关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基于相关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公司对前期编制

的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更新、修订。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更新稿）》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对上

市公司和标的公司2022年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董事会再次核查确认如下：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指标均超过公司对应指标50%，且拟置入资产

2022年经审计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均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的说明》。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更新稿）》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中国交建，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

前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公司聘请的相关

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

对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2022年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根据经审计的加期财务数据，拟置入资产的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与交易价格的较高者超过公司对应指标的100%、拟置入资产的营业收入指标超过公司对

应指标的100%，且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重组上市。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的说明》。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公司聘请的相关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

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进行了论证与核查，并作出审慎判断。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能够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第（二）项的规定，不适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

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由

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

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因此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3、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不存在对标的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因此，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4、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内的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标的公司股权

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因此，符合《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5、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

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因此，符

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6、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以及监理检测业务，主要聚焦于公路及市政两大

领域，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最近三年内，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标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因此，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二）本次重组符合《上市规则》关于在上交所上市的规定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最近3年净利润均为正，且最近3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1.5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最近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1亿元或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10亿元，因此符合

《上市规则》第3.1.2条的规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规定的议案

（更新稿）》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公司聘请的相关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

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核规则》第十条的规定进行了论证与核查，并作出审慎判断。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能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规定，具体如

下：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应发行条件、符合上交所主板定

位；

2、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符合以下条件：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最近三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1.5亿元，最近一年

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 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1亿元或者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亿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更新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

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

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

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并由相关主体出具了承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26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现阶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目前申请文件中评估报告基准日以及财务数据基准日均已更新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已完成申请

文件的更新补充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向上交所申请恢复本次交易的审核。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脱利成、刘燕、刘继彬、蔡军恒、杨虎在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恢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的公告》。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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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祁连山” 、“公司” 、“上市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日在拉萨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加现场表决的监事3名，监事于

月华、尹凌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张虹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以其持有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 或“置出资产” ）

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建” ）所持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规

院” ）100%股权、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公院” ）100%股权、中交第二公路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公院” ）100%股权及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城

乡” ）所持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院” ）100%股权、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院” ）100%股权和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源院” ，与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西南院、东北院合称为“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合称“拟置入资产”

或“置入资产” ）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由祁连山以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中国交建、中国城乡（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购买（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与“本

次重大资产置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合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

根据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26号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由于本次交易相关申报

文件中财务数据及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限，为保持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审查期间财务数据

及评估报告的有效性，公司协调各中介机构开展了加期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以2023年3月31

日为财务数据基准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23年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资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已经届满，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公司聘请的相关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基于相关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公司对前期编制

的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更新、修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更新稿）》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对上

市公司和标的公司2022年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监事会再次核查确认如下：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指标均超过公司对应指标50%，且拟置入资产

2022年经审计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均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更新稿）》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中国交建，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

前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公司聘请的相关

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

对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2022年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根据经审计的加期财务数据，拟置入资产的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与交易价格的较高者超过公司对应指标的100%、拟置入资产的营业收入指标超过公司对

应指标的100%，且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公司聘请的相关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

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进行了论证与核查，并作出审慎判断。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能够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第（二）项的规定，不适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

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由

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

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因此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3、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不存在对标的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因此，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4、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内的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标的公司股权

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因此，符合《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5、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

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因此，符

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6、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以及监理检测业务，主要聚焦于公路及市政两大

领域，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最近三年内，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标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因此，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二）本次重组符合《上市规则》关于在上交所上市的规定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最近3年净利润均为正，且最近3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1.5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最近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1亿元或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10亿元，因此符合

《上市规则》第3.1.2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规定的议案

（更新稿）》

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至，公司聘请的相关审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

了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计报告。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核规则》第十条的规定进行了论证与核查，并作出审慎判断。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能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规定，具体如

下：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应发行条件、符合上交所主板定

位；

2、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符合以下条件：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最近三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1.5亿元，最近一年

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 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1亿元或者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亿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更新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

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

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

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并由相关主体出具了承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26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现阶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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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

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

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建” ）

持有的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交第

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和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城乡” ）持有的中

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

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 或“本次交易” ）。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当期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市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0337号）、

上市公司2023年1-3月财务数据以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3)0205413号），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前后财务数据如下（不含募集配套资金影响）：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年/2023年3月31日 2022年/2022年12月31日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资产总额 1,211,123.02 2,704,567.54 1,171,636.96 2,843,380.57

归母净资产 867,789.49 985,228.61 866,352.19 981,041.39

营业收入 81,194.09 274,776.19 797,382.47 1,304,182.08

利润总额 735.98 9,758.79 100,886.12 198,576.43

归母净利润 1,065.14 6,189.30 75,842.44 163,562.8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3 0.98 0.79

净资产收益率 0.12% 0.63% 8.75% 15.22%

注：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资产和负债已置出，但原股本却无法置出，导致2022年上市公司每股收益

为0.79元/股，较交易前有所下降，存在即期摊薄的情况。2023年1-3月，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为0.03元/股，较交易

前有所增厚，不存在即期摊薄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注入利润规模更大、盈利能力更强、增长前景较好的业务，从中长期看更有助

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潜力，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上市公司也将采取有效措施填

补对股东的即期回报。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 若拟置入资产不能产生预期的经营业绩及盈利

能力，则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有所降低。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每股收益摊薄的风险。

四、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若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公司拟采取以下填补措施，

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1、加快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稳步提升经营效益

除本次首次上市的公路、市政设计业务外，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 ）亦在积

极研究发展建筑、新能源等增量设计领域。 公司未来将根据中交集团的战略规划，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

下，将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等多种方式，稳妥有序推进增量领域的设计业务注入或并入上市公司，不断扩

充上市公司的设计行业领域，将有利于继续扩大上市公司的营收规模，增强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有利于充分

维护和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2、提升公司日常运营效率，完善员工激励机制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监事能够充分行使各自权利，为

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公司将改进完善业务流程，提升各项业务的运营效率，提高资产运营能力。

公司将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按照“效益升、工资升，效益降、工资降” 原则，深入实施分类考核和差异化分

配，积极探索员工持股、期权激励、股权分红等实施方案。

3、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提升科创能力项目、提升管理能力项目、提升生产能力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将有助于公司持续提升经济效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将积极调配资源，提前实施募投项目的相关工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

目建设。随着项目顺利实施，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会提升，有助于填补本次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的摊

薄影响。

4、完善利润分配政策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实行可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广泛听取投资者尤其是独立董事、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强化对投资者的回报，完善利

润分配政策，增加分配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分析，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注入利润规模更大、盈利能力更强、增长前景较好的业务，从中长期

看更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五、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的承诺

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3、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如上市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本承诺出具后，如监管部门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作出其他要求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

足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8、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

施，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拟置入资产股东中国交建、中国城乡及其实际控制人中交集团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不会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本承诺出具后，如监管部门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作出其他要求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

足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 本承诺函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上市公司赔偿一切损失。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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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恢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100%股权、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和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市

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交城

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分别于2022年5月11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2022年12月28日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3年1月10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2023年2月28日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2023年3月10日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4月25日经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3年7月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甘肃祁连山水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3]4号），上交所

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

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2023年3月31日，因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上交所中止本次交易审核。

2023年4月26日，公司将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更新至2022年12月31日，并完成申请文件更

新补充工作，向上交所申请恢复审核本次交易事项。 2023年4月28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同意恢复审核的通知。

2023年5月11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3]18号）。

2023年5月30日，因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相关评估资料已过有效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中止审核本次交易事项。 2023年5月31日，公

司收到上交所中止审核的通知。

截至目前，公司已将申请文件中相关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及评估资料更新至2023年3月31日，并完成申请文

件更新补充工作。 因此，公司拟向上交所申请恢复审核本次交易事项。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能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及最终审核通过、完成

注册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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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甘肃祁连

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3〕1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

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

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2）和公司当日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落实及回复，现将问询函回复及中介

机构核查意见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向上交所报送上

述问询函回复等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

中国证监会注册，能否审核通过、完成注册及最终审核通过、完成注册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

次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